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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筹备申请：（筹备申请书、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、筹备成立社会团

体申请表、章程草案 

民间组织管理科对申请当场

进行审查作出处理 

作出不予处理

决定，并告知

有关单位申请 

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补足全部材料 

申请材料

不齐全符

合法定形

式 

不属于本

局职权范

围的 

民间组织管理科根据法定程序和条件进行初审，提出审查意见（5 个工作日） 

领导审批，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同意的决定（5 个工作日） 

制作准予筹备决定书或不予筹备决定书（5 个工作日） 

准予筹备成立的在六个月内召开成立大会，通过章程、会费标准的决议产生执行机构，

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 

申请人提出成立申请：（成立登记申请书、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的文件；社团法人登

记表；社团法定代表人申请表；社团章程；验资报告；社团办事机构备案表；社团专职

工作人员登记表；社团办公场所证明） 

审查登记，民间组织管理科根据法定程序和条件进行初审，领导审批，作出决定（10 个

工作日） 

制作、下达准予登记决定书或不予登记许可决定书（5 个工作日） 

准予登记的，发证、并向社会公告 不予登记的，退回申请人 

不
予
筹
备
成
立
的
退
回
申
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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